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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9 月 7 日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
会， 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
苗接种有关情况， 以及中秋、 国庆
假期即将到来， 民众该如何安全出
行。

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 在目前全球
新冠疫情流行的严峻形势下， 外防
输入的压力依然很大。 提醒公众在
出行过程中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 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另外，
在假期期间， 不提倡聚集和聚会，

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的聚集。
王华庆提醒， 公众在出行前要

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级， 如果
是中高风险地区就不能前往， 如果
市民所在地是中高风险地区， 也不
能出行。 大家在出行过程中要做好
个人防护， 遵守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手卫生、 保持社交距离、 不扎
堆、 不聚集的疫情防控措施。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
由于多种疾病高发的叠加， 增加了
疫情防控的难度。 在接下来的社区
防控方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把

好哪几个关口？ 北京月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平表示， 首先，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加强预检分
诊， 发挥好哨点探头的作用， 安排
医生护士充实预检分诊力量， 对所
有医疗机构就诊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 健康码及大数据的追踪， 询问
流行病学史， 加强排查， 发现疑似
症状者应该立即按照疫情防控的应
急措施进行处理。 第二， 要规范就
诊人员的登记。 利用各地的健康码
及大数据完成就诊人员登记和流行
病学史及相关的无新冠症状的承诺

书， 减少接触， 降低交叉感染的风
险。 第三， 规范诊疗程序。 比如，
询问有关症状， 发热、 乏力、 咽痛、
嗅觉减退等作为诊疗的基本程序，
加强筛查和报告， 做到 “四早”。 第
四， 落实基层医疗机构各项职责，
医务人员要强化标准预防、 手卫生
的概念， 严格布局、 做好环境卫生
的消毒。 提升防控知识的储备效能。
第五， 接种疫苗， 保护易感人群。
在秋冬季流感高发季节， 对高风险
人员及年老体弱居民及时接种流感
疫苗和新冠疫苗。

������本报讯 （记者 李琪 通讯
员 钱小艳） 9 月 7 日， 记者从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获悉， 省政
协委员谢辉近日提出了 《关于
提升我省口腔疾病防治水平的
建议》 的提案， 省医保局就其
中相关内容进行了回复。

对于提案中 “在医保报销
范围内增加重点疾病单病种的
数量、 纳入新的治疗项目、 新
材料新技术” 等建议， 省医保
局回复， 我省口腔疾病患者住
院医疗费用按照医保住院待遇

标准进行报销。 为确保口腔疾
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省医保
局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针对
湖南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 对于牙髓病、 根尖周病、
牙周炎、 埋伏阻生牙、 龋病、
非龋病等口腔疾病按照规定的
治疗方法在定点医院开展门诊
治疗费用包干结算。 长沙、 娄
底、 湘西、 常德等市州也相应
开展了口腔疾病门诊治疗费用
包干结算。 部分市州的口腔疾
病门诊治疗包干还覆盖了城乡

居民医保患者。 这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
担。

湖南省医保局透露， 2021
年 8 月 10 日 ， 国家医保局 、
财政部下发了 《关于建立医疗
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 》 。
根据最新政策， 口腔疾病门诊
治疗是不能列入医保单病种结
算的， 现有的口腔疾病门诊医
保单病种包干政策也需要在
2024 年前完成清理。

��������9 月 7 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 直属机关团委在机关办公楼前坪组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无偿献血我先行” 活动， 该委机关和驻委单位干部职工踊跃报名参与。 此
次活动共计有 90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累计献血达 30000 余毫升。 图为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祝益民 （中） 为参加无偿献血的干部职工送鲜花。 通讯员 周香朝 郑涛 摄影报道

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省医保局：口腔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享医保报销

我为群众办实事 无偿献血我先行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
日发布 《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 （征求意见
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
确提出， 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 不得制
造 “容貌焦虑”， 生活美容机构等非医疗机构
不得开展医疗美容广告宣传。

征求意见稿提出， 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
广告， 广告主必须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才能发布或者委托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发布
医疗美容广告必须依法取得或者查验医疗广告
审查证明， 并按规定发布。

征求意见稿列举了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
的各类医疗美容广告乱象： 制造 “容貌焦虑”，
将容貌不佳与 “低能” “懒惰” “贫穷” 等负
面评价因素做不当关联或者将容貌出众与 “高
素质” “勤奋” “成功” 等积极评价因素做不
当关联； 生活美容机构等非医疗机构开展医疗
美容广告宣传； 对未经药品管理部门审批或者
备案的药品、 医疗器械做广告； 宣传诊疗效果
或者对诊疗的安全性、 功效做保证性承诺； 使
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
者作证明等。

对于医疗美容广告中涉及 “医生” “专
家” 的，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几类情形： 医疗美
容广告中出现的卫生技术人员、 医疗教育科研
机构及其人员的名义、 形象属实的， 应认定为
使用医生或者专业人士为医疗广告代言的广告
违法行为； 广告中将未依法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或医疗教育、 科研相关职称的人宣称为 “医
生” “医学专家” 等医学专业人士的， 或者相
关人员穿着白大褂， 足以误导消费者认为其属
于医生等专业人士的， 应认定为虚假医疗美容
广告； 对卫生技术人员、 医疗教育科研人员的
专访、 专题报道中出现有关医疗美容机构的地
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的， 应认定为以介绍健
康、 养生知识、 人物专访、 新闻报道等形式变
相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市场监管总局就医美广告
监管新规征求意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中老年人沉迷网络的背后……

中秋国庆
假期出行


